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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公告

發文日期 :中 華民國l1碎年l0月 31日

發文字號 :新北府民殯字第ll碎 52027少3號

附件 :謄本資料 、禁葬範圍示意圖各1份

主旨 :公告本市淡水第一公園化公

依據 :殯葬管理條例第碎0條 。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禁葬原因 :強化公墓管理 。

二 、禁葬範 圍 :本市 淡水 第一公 園化 公基 (淡水 區 中和段

125碎 、 1255 、 1256 、 1257 、 1258 、 125少 、 12b0 、 12b2地

號)。

三 、禁葬日期 :自 ll碎年12月 1日 (星期一)起 。
四、禁止事項 :公告禁葬範圍內 ,禁止埋葬屍體 (含骨灰 、骨

骸)及新建 、增建 、改建墳墓或其他形式骨灰 (骸 )存放

設施 。

五 、違反本公告事項者 ,依殯葬管理條例及相 關法規查報裁

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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